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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应重点把握七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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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居民财富快速积累,创造经济高速增长奇迹.但在做大蛋糕的同时,收入

分配差距扩大、要素分配比例不均衡的问题持续凸显,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面临挑战.为此,“规范财富积累机

制”这一与我国当前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全新概念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被首次提出.为正确理解“规范财富积累

机制”这一重要论断,本文认为应从以下七个方面加以重点把握与认识:财富积累机制与收入分配秩序的区别与

联系、劳动和资本在财富积累中的天然差异、合法收入与非法收入在财富积累中的本质区别、市场和政府在财富

积累中的不同定位、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功能本位、个体富裕与共同富裕的辩证关系以及人的发展与分配制

度在财富积累中的不同意义.上述关系的准确把握,对于全面准确理解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深刻内涵具有重要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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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而构建合理的收

入分配体系,则是保障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制度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对完

善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做出了纲领性的指引.报告明确指出:要完善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

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

入群体;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值得注意的是,“规范财富积累机制”这一提法是

首次出现,这意味着共同富裕不仅强调流量的收入分配问题,还强调存量的财富积累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而“规范

财富积累机制”是对分配机制的深化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资本

与土地、劳动力结合,激发了企业家的积极性,创造了大量财富,实现了持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奇

迹.但在蛋糕做大的同时,分配的天平也向资本倾斜,基尼系数上升,使得资本与劳动的分配比例不

均衡.这一方面制约了居民消费潜力的提升,影响了整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同时也易造成利益冲突和

社会内耗,甚至构成社会不稳定因素.在此背景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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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分好蛋糕”不仅要完善增量收入分配制度,提升劳动要素在分配中的占比,也要规范存量财富分配

机制,使存量财富收益增速慢于增量收入增速,进而缩小贫富差距.这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分配制度,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在现阶段,正确认识和准确理解规范财富积累机

制,我们需要从以下七个方面进行重点把握.

一、正确认识财富积累机制与收入分配秩序的区别与联系

长期以来,在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中,对于收入分配秩序的规范被置于重要的位置.所谓收入分

配秩序,是收入分配主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反映的是收入形成的机理、渠道和路径[１].从静态上

看,收入分配秩序表现为收入分配的格局,即收入分配主体之间的收入结构差异状况;而从动态上,则
反映为收入分配过程中的执行规范是否合理有序.在实践中,动态秩序和静态结果往往相互交织.
例如,垄断行业凭借行政垄断地位和准入管制,既享受国家政策扶持,又垄断市场,获取了高额垄断收

益,而上述宏观分配规则的失序又会通过各种形式转化为行业从业人员的高工资和高福利,反映在静

态收入分配格局的差异上.
从逻辑上说,对于财富积累机制的规范和对分配秩序的规范都服务于共同的目标,那就是缩小社

会整体的收入分配差距.只不过在政策的着力点上,两者存在一定的区别.如前所述,对于收入分配

秩序的规范更多聚焦在对流量收入的调控上,注重的是获取收入的形式与规则.早在２０１３年,国务

院发布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强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的重点在于获取收入的

过程要公开透明且结果公平合理,政策规制的核心是保护合法收入,规范隐性收入以及取缔非法收

入.而与之对应的,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侧重的是对存量财富积累的调控,关注的是财富通过何种形

式取得、以何种手段实现并以何种方式积累的机制,同时通过何种政策手段调节财富积累速度,使财

富积累合理合法.
从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延伸到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反映的是党和政府对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问

题的深刻认识,其背景则是财富积累的差距越来越成为影响整体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因素.数据显

示,截至２０１９年,中国社会的净财富值为６７５．５万亿元,而人均社会净财富达到４８．２万元① .在过去

的２０年间,社会的净财富增长速度为１６．２％,超越了同时期１２．８％的GDP复合增长速度.居民财富

的不断积累,也意味着在收入的形成过程中,来自财产或资本性质的收入比例不断提高,如在储蓄以

外,居民的收入盈余可以通过多种理财方式、有价证券、多类型资产、金融保险产品等形成较为稳定多

元的财富形式.而财富积累带来的不平等也显著推升了整体收入的不均等.瑞士信贷«全球财富报

告２０２１»的数据显示,中国财富的基尼系数从２０００年的０．５９９持续上升至２０１９年的０．６９７,并在新冠

疫情冲击下再度上升至０．７０４.此外,根据皮凯蒂领衔的“世界不平等数据库”测算结果显示,中国顶

端１０％人群财富拥有量占居民财富总量的比重,由２０００年的不到０．４７８上升到２０１１年的０．６６７,可
见财富积累的差距之大.

理论上,由于财富(资本)的积累扩张是其本性,如果任其无限积累,就会产生两极分化,导致资本

与劳动的关系出现失衡,这无疑凸显了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增强财富分配公平的重要性.一方面,我
们需要规范财富的来源,尤其是合法合规地获得财产性收入,对违法违规的财产性收入则应依法取

缔;另一方面,则要通过相关制度和政策来规范财富的积累机制,如通过个人所得税来平衡财产性收

入与劳动报酬的积累比例,强化对于劳动性收入的保护,以及通过财产税、遗产税等方式来规范财富

在代际之间的合理积累等等.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这一关键的时间节点提出规范财富积累机制,是对

我国现行收入分配体系的重大理论补充,表明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将更加注重财富获取和

积累过程中的规范性、合法性,促进规范的财富积累机制的逐步形成,促进国家财富积累的公平性和

可持续性.

二、正确认识劳动和资本在财富积累中的天然差异

根据马克思的财富理论,劳动和资本是财富创造的主要形式.然而,由于资本可以更容易和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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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实现规模积累、要素流动以及代际传承,这导致两者在财富积累过程中存在天然的差异.
首先,在规模积累方面,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２],这种逐利性的一个重要体现是资本的无限扩张

和积累.也就是说,与劳动要素的一次性投入不同,当资本要素实现一定程度的积累之后,为了获取

更大规模的利润,资本会不断地重复和循环投入,导致资本规模的无限增长.在«资本论»中,马克思

早已清晰地揭示了上述过程.他认为,资本积累的实质是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中,资本家利用无偿

占有的剩余价值,不断扩大资本的规模和扩大对雇佣劳动的剥削,继续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与此同

时,资本拥有者往往也具备一些难以替代的智力资本,这会助推资本找到潜在的获利机会,进而推动

资本的扩张和积累.相比之下,劳动是个人能力的使用,会受到自身条件和所处环境的限制,可替代

性则较高.显然,能否实现要素的规模化积累是资本和劳动的显著差异,而这也带来了两种要素在财

富积累上的天然差异.
其次,在要素流动方面,相较于劳动力,资本通常具有更强的流动性.随着全球金融系统改革的

深入,资本能够以更低成本、更多形式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流动[３],而劳动力的流动则面临着更多

的限制和更高的成本[４].对于收入的增长和财富的积累来说,这种流动性的不对等同样拉大了资本

与劳动间的差异.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流动性上的便利能够使资本具备选择税率较低或税收政策较

优惠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和生产经营的能力,以降低整体税负,达到经济利益最大化.根据赛斯和

祖克曼的统计数据,由于资本流动降低了应纳的税基,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对劳动征税产生的税额逐

步上升,而来自资本的税收收入则趋于下降[５].
最后,在代际传承方面,资本可以基于血缘关系、通过代际传承加以延续,如遗产的分配、亲属之

间的赠予等.而劳动只能通过劳动者的当期努力完成且难以传承.从法理上说,劳动所得和代际传

承所得都是正当的,相关财富均应当得到法律保护.但所不同的是,通过资本积累的财富会导致下一

代掌握的初始禀赋存在差异.初始禀赋的不同会导致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不同,经过长期的积累,对个

人接受教育程度和发挥才能的机会产生重大差异,从而对收入分配差距产生放大作用[６].显然,从规

范财富积累机制的角度来说,由于产生了初始分配的不均等或机会的不均等,资本和劳动在代际传承

上的差异同样会对财富的长期积累产生重要影响.

三、正确认识合法收入与非法收入在财富积累中的本质区别

长期以来,党和国家一直坚持要“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由于不同形式

的收入在财富积累中具有本质区别,因此规范财富积累机制首先是要让财富积累方式更加合法、合规

和合理.
首先,保护合法收入是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基本前提.合法收入是通过合法和正常途径取得的

各种所得,包括工资收入、合法经营所得和各种生产要素所得等.合法收入强调收入来源在法律制度

框架内,是各类要素依据市场经济规律和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所获得的合理回报.因此,从一定意义上

说,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是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

度的迫切要求,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与此同时,依法保护合法收入是我国保障人民权益的重

要体现,是贯彻执行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根本分配制度的前提,也是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避免平

均主义和福利主义陷阱、克服懒汉思想的关键.
其次,调节过高收入是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必要手段.过高收入是在法治框架允许范围内所获

取的高于社会正常水平的那部分较高收入.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加强对高收

入的规范和调节,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７].这是因为,我国高收入群体的形成主要在

改革开放之后,是国家打破传统体制束缚,并实施“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之后所逐步成长起

来的.毫无疑问,形成高收入的过程主要源于个人的努力与才智,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家实施的特定

优惠政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从逻辑上,合理调

节过高收入,一方面有利于社会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再次公平流动,另一方面也符合“先富带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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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政策设计初衷,是实现共同富裕和财富规范积累的必要手段.
最后,取缔非法收入是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重要内涵.非法收入是指通过非法渠道或非法行为

取得的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收入[８].我国的非法收入主要包括部分“灰色收入”“黑色收入”和“血色

收入”[９].部分“灰色收入”是指“灰色收入”中的贪污腐败等收入;“黑色收入”既包括一部分依靠职权

取得的非法收入,也包括通过走私、贩毒、偷窃、抢劫、绑架等违法犯罪活动取得的收入;“血色收入”是
指那些突破人类文明底线,以牺牲他人生命和鲜血榨取的收入.从形式上说,非法收入也是财富积累

的“来源”,但这类收入既对收入分配格局造成负面影响,也对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造成危害,需要坚

决予以取缔.从本质上说,取缔非法收入,就是要打击利用不正当的手段违反国家的法律和政策规定

而取得财物的行为.这既是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重要内涵,也是一以贯之的政策要求,有利于恢复初

次分配领域的公平性,避免非法收入的社会危害性.

四、正确认识市场和政府在财富积累中的不同定位

构建高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核心是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党的二十大报

告指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正确认识市场和政府在财

富积累中的不同定位,是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必要之举.
首先,初次分配遵循效率原则,在每个人获取合法财产的过程中,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基础作用,同

时政府为其提供制度保障.初次分配的目的是使全部生产要素都得到合理而充分的利用,实现各市

场主体获得其所应得的收入[１０].在这一过程中,市场机制是基础性机制,但仅仅依靠市场机制不足

以保证初次分配的效率与公平.一方面,许多非市场因素会扭曲市场机制,阻碍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

用;另一方面,在市场按照要素贡献进行财富分配的过程中会存在分配不公.因此,当市场出现缺陷

时,政府就需要通过制度进行积极而合理的干预[１１],以保证各利益主体获得大致与其贡献相匹配的

报酬.例如,政府可以通过宏观引导和行政管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确保生产要素平等地参与分配,
以规避市场不完善带来的利益漏损,促进经济发展红利向下涓滴.另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制定法律法

规对市场运行秩序加以严格规制,杜绝寻租、腐败等问题的滋生和蔓延,保证收入分配的公平性[１２].
其次,再次分配遵循公平原则,以平抑初次分配中的公平公正问题,这依赖于政府的税收制度和

社会保障制度来实现.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初次分配是由社会生产和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来决定的.
若个体在生产资料占有上存在不同,则会出现在社会财富占有上存在差异,如不加以控制,其必然会

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再次分配则是通过税收、社保等手段,将初次分配中的部分财富再次转移到初

次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而这一过程有赖于政府承担主要责任,发挥其公共权威作用.这一方

面要求政府建立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以维护和实现分配正义的要求;另一方面则要求政府建立责任

和监督机制,以保障各项分配调节制度的良好执行.
最后,三次分配遵循道德原则,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补充,政府应当鼓励个体或企业的

慈善捐赠行为,同时警惕过度干预.第三次分配是基于道德信念而进行的收入分配,是超出市场机制

与政府调节力量之外的又一种可以影响收入分配的力量[１３],其主要内容为企业、家庭、个人等自愿性

的慈善捐赠.发展社会慈善事业是推进第三次分配的主要路径,因而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应大力培育

和发展慈善组织,提高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健全各种监督和制约机制.与此同时,由于第三次分配具

有自愿捐助、民间经营、社会救助的特性,政府在推进慈善事业的过程中,不能使用强制手段,而是通

过完善慈善捐赠制度,如实行捐赠抵税政策[１４][１５],激励企业和个人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换言之,第三

次分配并非强制性的,它仅仅是依据道德原则的自愿行为,政府更多的是发挥引导和鼓励的作用,切
勿过度干预.

五、正确认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功能本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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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工业化”.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社会生产力的直接体现,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

基础[１６].就财富的积累而言,实体经济是财富创造的核心,正确认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功能本

位对于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实体经济是我国人民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着力点,是财富创造的核心.

实体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同时也反映出人民对物质

文化和生活品质的要求.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经济建设,从根本上讲,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而这必然依赖于实

体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坚持以实体经济为立足点,逐渐从贫穷走

向富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在２０１０年首次领先于全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国工业增加值继续稳步增长,从２０．９万亿元提升至３７．３万亿元,进一步夯实了中国制造业第一大国

的地位② .因此,发展实体经济是由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决定的,是我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

础,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
另一方面,虚拟经济则是通过服务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活动创造财富.虚拟经济产生并服务于

实体经济,凭借其所具有的高度流动性,极大地缩短了交易时间,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经济结

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虚拟经济作为实体经济的补充,应把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作为中心任务,
以实现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会扭曲收入与财富分配,严重破坏按

劳分配为主体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量资金流向虚拟经济,使资产泡沫膨胀,金融风险逐步

显现,社会再生产中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整体循环不畅”[１６](P６９).因此,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应坚

持各自的功能本位,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做出积极贡献.

六、正确认识个体富裕与共同富裕的辩证关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在描绘２０３５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

标时,明确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坚

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１６](P４２).因此,如何处理好个人富裕与共同富裕的

关系,实现两者的辩证统一,是规范财富积累机制过程中必须被正确认识的问题.
一方面,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的富裕”.共同富裕涵盖的是全体人民,这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决定的.这意味着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不是某个地区、不是某个利

益集团的富裕.«资本论»科学地揭示了“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将会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而这会

引发经济危机与社会冲突.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不是以人民为中心,而是以资本为核心.虽然追

求的也是富裕,但由于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属性,决定西方资本主义

现代化“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结果只能是少数人的富裕,而不能是全体人民的富

裕.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另一方面,共同富裕也不是每个个体的财富均等化,收入、财产差距小不等于没有差距.实现共

同富裕不是采取简单粗暴的“杀富济贫”方式,而是在实现权利平等、机会均等基础上,人人参与共建

共享发展过程中达到富裕.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
但在未来的一段时期仍存在相对贫困.即便实现了共同富裕,但仍是有差异的共同富裕.由此看出,
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是差别富裕.马克思指出:“决不能把‘普遍的公平原则’和那种粗陋的平均

主义混淆起来”[１７].实践证明,平均主义不是引导人民走向“共同富裕”,而是由“平均私有”走向“共
同贫穷”[１８].

事实上,个体富裕是共同富裕的前提,共同富裕又是个体富裕的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

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其中蕴含着个体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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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共同富裕辩证统一关系的深刻理论内涵,表现为:每个社会阶层的个体财富都会随着中国经济取得

的伟大成就而增长,而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又会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不断推进并进一步增

加每个个体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处理好个人富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对于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具

有重要的意义.

七、正确认识人的发展与分配制度在财富积累中的不同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是我国的主体分配

制度,是初次分配的核心原则.要推动社会财富的积累,就必须增加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比重.劳

动者所获得的劳动报酬与个人的发展、素质、能力息息相关.通过人的发展能使得每个人均能凭借更

强的能力实现高价值按劳分配的财富积累,因此,探究人的发展与收入分配的不同意义是在规范财富

积累机制过程中必须被正确认识的问题.
既有研究发现,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始终不高[１９][２０],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当前我国劳

动力市场的主力军大都出生于婴儿潮时期,导致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长期大于需求,劳动力价格整体偏

低.二是尽管我国已经建立了完善的义务教育体系,并通过持续的高校扩招培养了大量的高素质人

才,但劳动力市场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群体仍占少数,导致大量劳动者特别是低学历劳动者与雇主谈判

时处于劣势地位.因此,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应采取相应措施和激励机制来提高劳

动者的素质和能力,进而提升劳动力市场整体供给质量.
事实上,按劳分配中的“劳”既包含简单的“劳”,也包含复杂的“劳”.简单的“劳”创造低附加值,

复杂的“劳”则带来更高的附加值,由此带来的回报自然存在差异.附加值更高的复杂劳动需要匹配

更高的劳动技能,这与人自身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只有

着眼于人的发展、提高人的素质和能力,才能充分发挥按劳分配制度的优势.个人发达的生产力是社

会生产力进步的永恒动力.个人的劳动力转化为发达的生产力,个人发达的生产力又可以随时转化

成物质财富,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财富积累.
虽然分配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制度,但分配制度并不是万能的,现实中,它的作用发挥会

受到诸多因素制约.因为分配制度主要关注的是存量结构问题,若仅仅在存量结构上做文章,不但社

会财富的增量难以实现,而且过多的转移支付还会造成被支付者的依赖心理,更为严重的是,可能会

挫伤被转移者的积极性,使社会财富的总量更趋减少.只有通过扶志与扶智,通过扩大人力资本投

资,通过关注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以及保障人的发展中的机会公平,才能使更多的人通过劳动特别

是高质量的劳动获得更多财富,自然也会使社会财富的总量大大增加,这反过来又能为再分配和第三

次分配提供更好的物质基础.并且,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本身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通过人

的发展,通过人的能力和素质的提升,方能使共同富裕建立在更为牢固、更可持续的基础之上.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
在北京发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２０２０»,http://www．xunjk．com/xinwen/rongzi/２０２１/０２２８/１３３９６６．html．

②王政:«我国制造业产值连续１２年世界第一»,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２０２２Ｇ０３/１０/content_５６７８１９０．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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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SevenMajorRelationshipstoRegulatetheWealthAccumulationMechanism
YANGCanming

(SchoolofFinanceandTaxation,ZhongnanUniversityofEconomicsandLaw,Wuhan４３００７３,China)

Abstract:Overthepast４０yearsofreformandopeningup,thewealthofChineseresidentshasaccuＧ
mulatedrapidly,creatingamiracleofrapideconomicgrowth．However,whilethesocialwealtyis
gettingbigger,theproblemsofwideningincomedistributiongapandunevenfactordistributionratio
continuetobeprominent,andthedevelopmentgoalofcommonprosperityisfacingchallenges．To
thisend,thebrandＧnewconceptof＂regulatingthewealthaccumulationmechanism＂,whichiscomＧ
patiblewiththecurrentstageofdevelopmentofChina,wasputforwardforthefirsttimeinthereＧ
portofthe２０thNationalCongress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InordertocorrectlyunderＧ
standtheimportantthesisof＂regulatingthewealthaccumulationmechanism＂,theauthorbelieves
thatitshouldbegraspedandunderstoodfromthefollowingsevenaspects:thedifferenceandconＧ
nectionbetweenthewealthaccumulationmechanismandtheincomedistributionorder,thenatural
differencebetweenlaborandcapitalinwealthaccumulation,theessentialdifferencebetweenlegal
incomeandillegalincomeinwealthaccumulation,thedifferentpositioningofthemarketandgovＧ
ernmentinwealthaccumulation,thefunctionalstandardoftherealeconomyandthevirtualeconoＧ
my,ThedialecticalrelationshipbetweenindividualprosperityandcommonprosperityandthedifferＧ
entmeaningsofhumandevelopmentanddistributionsystemsinwealthaccumulation．Theaccurate
graspoftheaboverelationshipisofgreatsignificanceforacomprehensiveunderstandingoftheproＧ
foundconnotationofthenormativewealthaccumulationmechanism．
Keywords:WealthAccumulation;RegulatingtheWealthAccumulationMechanism;CommonProsＧ
perity;IncomeDistribution;Distribution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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